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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就大规模侵犯人权犯罪发展出几种基本处理模式 ,但这些以西方

人权观与司法观为主导的模式在处理卢旺达国内种族屠杀犯罪的过程中却显得力不从心。有鉴于此 ,卢

旺达政府试图通过对本国传统争端解决机制即冈卡卡法庭的改良来处理其所面临的棘手问题。然而 ,建

立在卢旺达特殊文化与历史基础上的新型冈卡卡法庭虽然在审理数目惊人的种族屠杀犯罪案件方面取得

了一定成效 ,但同时在其适用过程当中所暴露出的根本性缺陷也对国际刑法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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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在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内 ,卢旺达境内约 80 万人被有针对性地系统杀戮 ,这种种族灭绝的速

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所实施大屠杀速率的 5 倍。①更令人震惊的是 ,卢旺达种族

屠杀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新型屠杀 ,大量普通民众包括很多儿童都参与其中。②为惩罚这种大规模的种族

屠杀犯罪行为 ,在国际社会的倡导下 ,联合国成立了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 ,然而该法庭极低的审判效率却

削弱了其在卢旺达民众中的影响力与公信力。在此背影下 ,卢旺达政府引入其国内极富特色的一种传统

争端解决机制 ———冈卡卡法庭 ( Gacaca Court s) ,以期及时、高效率地对数以万计的国际犯罪行为进行全

面的刑事责任认定。那么 ,冈卡卡法庭作为卢旺达政府所选择的处理种族屠杀等侵犯人权犯罪的抗制措

施 ,实效又如何呢 ? 以下笔者将结合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冈卡卡法庭模式的产生与运行以及相关国际刑法

理论加以论述。

一、冈卡卡法庭模式设立的本土背景 :卢旺达的种族对立与屠杀

根据有关机构的估计 ,在 1994 年之前 ,卢旺达国内人口基本上由胡图族构成 ,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85 % , 除此之外图西族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4 % ,另外还有大约 1 % 的特瓦人。③必须明确的一点是 ,卢

旺达国内的种族划分即所谓“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界分标准并不明确。事实上胡图族与图西族使用

同一种语言 ,在习俗、禁忌、宗族等诸多方面也都大致类似 ,并且两者之间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保持互相

通婚。④两者之间与其说是一种种族区别 ,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地位特别是财产持有多寡的阶层区别。处

于劣势地位的胡图族人可以通过购买一定数量的牛而改变自己的所谓种族属性。因此 ,许多人类学家与

历史学家曾指出 :“胡图族与图西族或许不能被认为分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种族”。⑤可以说 ,卢旺达

国内所谓的种族并不是根据实然意义上生物特征的显著差异或者文化历史标识的不同加以区分的。有学

者曾指出 :“种族是一个社会建构 ,甚至是人为拟制的概念 ,而这种概念无法由某种单纯的社会力量所决

定。”⑥在卢旺达 ,原本并无实质性差别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区分也恰恰主要是由外力作用所形成的。

作为殖民地 ,卢旺达在很长时间内处于比利时殖民统治者的直接或者间接统治下。而在比利时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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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看来 ,处于经济社会地位上层的图西人因为肤色较浅、个体较高、肥瘦适中 ,因此很可能处于黑人向白人

过渡的中间环节。⑦基于有利于自身统治的需要 ,比利时人所制定的殖民政策开始做出了有利于图西人的

倾斜 ,并且最终于 1935 年针对卢旺达人颁布了种族卡 ,人为地对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进行确认与划分 ,也

终结了两者之间的流动与族裔的转换。这种差别对待一直持续到 1959 年。自 1959 年胡图族人发动推翻

图西族独裁统治到 1962 年比利时承认卢旺达独立期间 ,据估计有超过 20 万图西人流亡国外。⑧此后 ,胡

图族与图西族开始冲突不断。联合国为了制止冲突升级 ,曾于 1993 年向卢旺达派遣维和部队。但是 ,在

1993 年到 1994 年种族屠杀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 ,联合国维和部队并未有效消除当时已经出现的不稳定

因素 ,并且在种族屠杀大规模开始之后主动撤离 ,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管理上的真空 ,加剧了局势的恶化与

大规模侵犯人权犯罪的泛滥与蔓延。⑨

卢旺达境内民族问题的复杂与尖锐 ,以及在民族认同与共存过程当中外力的不当干预 ,导致卢旺达两

大主要种族 ———胡图族与图西族 ———之间根本无法建立最基本的互信甚至是彼此仇视。而这种特殊的种

族背景成为日后国际社会和卢旺达政府寻求对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犯罪的司法解决途径时所面临的

一个尖锐且复杂的历史背景。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残酷犯罪 ,选择何种司法抗制模式也成为摆在国际社会

和卢旺达政府面前的一个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二、冈卡卡法庭模式设立的国际背景 :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的设立与批判

针对卢旺达所发生的种族屠杀等侵犯人权犯罪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于 1994

年 11 月设立了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⑩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的设立除了旨在表明国际社会对大规模种族

犯罪加以惩处的决心之外 ,更主要的考量还在于卢旺达严峻的国内司法形势。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期间 ,

大量司法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都未能幸免 ,而幸存下来的人也往往逃往国外避难。同时有观察

家认为 ,由于卢旺达自身的司法体系腐败盛行 ,因此即使存在足够数量的司法人员 ,也仍然无法保证相关

审判的公正进行。另外 ,在经历浩劫之后 ,卢旺达国内的基础设施基本被摧毁。上述诸多原因导致卢旺达

政府最初认为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司法审判 ,而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社会。

(一)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的创设

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针对种族屠杀犯罪所设立的国际法庭。�λϖ 根据《卢旺达

国际罪犯法庭章程》�λω的规定 ,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创设的初衷主要是鉴于卢旺达所发生的系统性种族灭

绝行为等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 ,如果不对其加以制止 ,势必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

此希望借由设立国际法庭的方式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罚 ,并令实施相关犯罪行为的犯罪行为人承担相应的

刑事责任。而从卢旺达的具体情况来看 ,也只有通过对实施严重侵犯人权犯罪的行为人加以起诉 ,才能最

终实现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定的目标 ,才能打击和预防犯罪。

由此不难看出 ,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沿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形成的“标准”国际司法抗制

模式 ,即通过超国家权力主体如联合国设立专门的针对性机构解决具体主权国家境内特定时期内发生的

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模式的设定前提与运行程序特别是对被告人的实体以及程序权利

保障都是以西方国家人权保障认知标准来加以组织和运行的。

(二)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的效率缺失

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从创建至今已经历时 10 余年 ,在这期间 ,其不断需要面对来自于卢旺达国内以

及国际社会的批判意见和指责。这些意见集中表现为对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运行效率的质疑。�λξ截至

2007 年底 ,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仅仅对 35 名被告作出了判决 ,而在这期间所耗费的司法与财政资源却显

然与之不成比例。�λψ不仅如此 ,卢旺达国内尤其是胡图族人对于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所选择的起诉对象仅

限于胡图族人而对内战期间图西族人特别是“卢旺达爱国阵线”所实施的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犯罪行为

置若罔闻的做法深感不满。�λζ另外 ,对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于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的

“不可接近性”。这是因为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位于所谓的中立地区坦桑尼亚 ,而由于通讯以及传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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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 ,一般卢旺达民众无法获知其对案件审理的进展情况 ,从而严重削弱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与

公信力。很多人认为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是一个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都和卢旺达格格不入的怪胎 ,而其

缓慢的办案节奏证明了联合国效率低下 ,或者是对于卢旺达民众需求的无动于衷”。�λ{

显而易见 ,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十余年的运作已经证明无论是在运转效率还是在案件处理结果方面

都偏离了其所设立的初衷。更为重要的是 ,此种对于种族屠杀等严重侵犯人权犯罪所适用的“标准模式”

的审理机制显然没有获得卢旺达普通民众的认同 ,而其所审理的少数案件很难被认为可以达成对犯罪的

惩戒 ,更遑论其对犯罪的预防了。

三、冈卡卡法庭模式的产生与运作 :以和解与惩戒为前提

在 1994 年种族屠杀发生之后 ,为对大规模的种族屠杀犯罪加以惩罚 ,由图西族人为主组成的新卢旺

达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尝试。除借由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对案件首要分子加以审理之外 ,卢旺达政府还试

图通过恢复国内的司法体系这一方式来加速案件的审理工作。

事实上由于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的效率低下 ,被寄予厚望的卢旺达国内司法解决机制不得不面对巨

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直接来源于“卢旺达爱国阵线”在接手政权之后明确表示将不会对种族屠杀及其他严

重侵犯人权犯罪行为人实施特赦。�λ| 而这种强硬政策在面对数量惊人的犯罪嫌疑人时就导致了某种汇集

效应。据统计 ,“从 1994 年 7 月到 1998 年 9 月 ,卢旺达政府平均每月逮捕 1 000 至 3 000 犯罪嫌疑人。而

其所导致卢旺达监狱中被监禁者人数从 1994 年的大约 1 万人激增至 1998 年的 13 万人”。�λ}由于案件的审

理进度缓慢 ,卢旺达监狱人口持续增长的势头没有任何消减。这不仅造成监狱人满为患且生活环境十分

恶劣 ,而且也给新卢旺达政权的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λ∼其实 ,卢旺达政府借助国内普通刑事司法体系对

种族屠杀等犯罪的起诉与审理一直饱受诟病 ,主要集中表现为法官经验以及独立性的缺乏、被告人合法权

利保障的忽视等问题。不仅如此 ,卢旺达政府还必须面对来自司法资源缺乏、腐败以及政府不当影响的考

验。�µυ 截至 2002 年底 ,大约只有 7 000 名被告受到审判 ,并且大多采取的是集体诉讼的方式。�µϖ 由此 ,如何

尽可能高效处理相关犯罪行为人同时兼顾处理效果 ,就成为卢旺达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

迫切问题。

1998 年 ,在其他尝试无法奏效的情况下 ,卢旺达政府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其本国的一种传统争端解决

机制即所谓冈卡卡法庭。冈卡卡法庭被寄予如此厚望的根据似乎十分充分 ,即该机制避免了一般刑事审

判程序拖沓冗长的掣肘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审理效率 ;其运转也不要求专业律师和法官的介入 ,而仅

仅要求对仲裁者进行最基本的培训 ;大量冈卡卡法庭的存在也保证了其可以在短期内大规模地审理案件 ;

程序的简化与审理速度的加快可以用来平息种族屠杀受害者的怨气 ,而冈卡卡法庭对于当事人参与特别

是行为人在坦白自己罪行的时候要求有悔过表示也被认为从长远来说有助于种族和解。2001 年 1 月 26

日 ,卢旺达最终通过了《组织法》(Organic Law 40/ 2000) 。�µω借此 ,一种新型冈卡卡法庭在卢旺达作为处理

严重侵犯人权犯罪的主要手段开始发挥作用。�µξ

(一)冈卡卡法庭的传统架构

从词源而言 ,“冈卡卡 ( Gacaca) ”是一个与“姆瓦米 (Mwami) ”相对应的概念 ,后者的含义为王权。�µψ而

冈卡卡的本意为“草坪”, �µζ如果赋予其法律含义的话 ,是指卢旺达历史上延续至今的以社群为基础的争端

解决机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传统冈卡卡法庭所处理的争议多为民事纠纷 ,不能处理诸如杀人等严重犯

罪。在传统冈卡卡法庭当中 ,法官或者仲裁者由该社群中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 ,其所处理的民事纠纷主要

包括继承、借贷纠纷等。随着时代的发展 ,有证据表明传统冈卡卡法庭也会在某些时候处理轻微犯罪 ,如

盗窃。但是 ,即使对于盗窃这种轻微犯罪 ,传统冈卡卡法庭也仅仅以民事解决方式对其加以处理如赔偿损

失 ,而非判处监禁。�µ{不难看出 ,传统冈卡卡法庭的设立前提主要强调当事人对争端的有效参与 ,通过参与

审理 ,受害人可以了解被告的辩解 ,同时提出自己的诉求 ,而被告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危害行为的严重程

度 ,通过双方沟通、交流与赔偿 ,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可以得以修补 ,也更利于被告重返特定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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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冈卡卡法庭的上述优势也使其具有独特的旺盛生命力 ,即使在卢旺达先后被德国与比利时实行

殖民统治期间 ,作为一种民间争端解决机制的传统冈卡卡法庭也仍然存在。事实上在 1943 年 ,比利时在

卢旺达的殖民机构就已经承认传统冈卡卡法庭的合法地位 ,并将其视为正式司法机构在广大乡村地区的

补充力量。�µ|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 ,传统冈卡卡法庭也历经变迁 ,但将和解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方向一直

没有发生改变。�µ}

(二)冈卡卡法庭概念的重塑

对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进行惩处要求国际社会与当事国针对侵犯人权犯罪的个人进行起诉 ,并追究

其个人责任。�µ∼之所以强调报应 ,是因为对于上述犯罪加以惩处可以阻遏未来类似犯罪的发生 ,促进法治 ,

同时可以平复受害人的心理创伤 ,从而有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 ;而强调个人责任 ,其目的在于表明刑罚的

运用所针对的并不是某个群体 ,从而避免刑罚扩大化。如果缺乏惩罚机制 ,势必导致某些受害人心生不

满 ,甚至催生私力报复之现象。�νυ 而当事国层面的惩处要比国际层面的惩处更为得力 ,因为前者在时空距

离的层面更接近当事人 ,当事人更容易参与 ,也更容易受到相关判决结果的影响。

与报应理念不同 ,恢复性司法将犯罪视为发生在当事人个体之间导致伤亡结果的冲突。在这种观点

看来 ,司法所追求的结果应该是社会组成基本单位即社会个体之间的和谐。�νϖ 因而与以国家或者权力为中

心的报应理念不同 ,恢复性司法是以受害人为中心 ,在司法程序中为受害人提供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 ,同

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害人也可以听取犯罪行为人对于自己实施犯罪行为动机的供述以及对自己罪行的悔

改。不仅如此 ,犯罪行为人还需要在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尽力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νω

卢旺达政府试图将传统冈卡卡法庭所具有的恢复性司法特征纳入传统以报应为主导司法理念的刑事

审判当中 ,通过融合报应与和解这两种价值取向 ,完成诸如减少卢旺达所面对的巨大的案件审理压力、揭

示屠杀犯罪真相、维护司法公正并且通过鼓励一般民众参与的方式来达成种族和解等种种目标。�νξ

(三)新型冈卡卡法庭的构成要素与运作模式

新型冈卡卡法庭的设立具有十分鲜明的针对性 ,即主要用来处理种族屠杀等侵犯人权犯罪 ,故属于专

门审理机构。根据《组织法》的规定 ,新型冈卡卡法庭的适用期限为 6 - 8 年。�νψ从发展历程来看 ,新型冈卡

卡法庭的建构需要经历如下四个阶段 : (1)培训阶段 ,在这一过程当中需要提高司法参与人对于相关法律

的认识与了解 ; (2)选举阶段 ,即从社群中选举法官 ; (3) 实施阶段 ,即所谓认罪、质证与和解 ; (4) 重归社会

阶段 ,让适格的罪犯重归社会。�νζ

新型冈卡卡法庭共分两级 ,分别与卢旺达行政区划的最末两级机构平行 ,即所谓的村与区 ,并且在区

一级设立了冈卡卡上诉法庭。以基层的村冈卡卡法庭为例 ,其由代表大会、法官以及一个合作委员会构

成。在村一级 ,所有年满 18 岁的居民都是代表大会的成员。该代表大会选举其辖区内具有较高威望的 9

名成年人担任该社群新型冈卡卡法庭的法官。这些候选人不要求具有任何法律资质。新型冈卡卡法庭具

有传统冈卡卡法庭所不具备的公诉权。在村一级基本做法是由其所在地代表大会承担公诉人的角色 ,由

其认定具体犯罪、受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等 ,而冈卡卡法庭在案件具体审理上享有与普通法庭类似的权

力。另外 ,村冈卡卡法庭所承载的另一重要职能就是对所有与种族屠杀相关的侵犯人权犯罪进行分类。

2004 年修正的《组织法》将相关犯罪行为人的类型由原先的四类合并为三类 ,新型冈卡卡法庭专门审理级

别较低的类型 Ⅱ和类型 Ⅲ犯罪行为人 ,其中村级冈卡卡法庭审理级别最低的类型 Ⅲ犯罪人 ,区级冈卡卡法

庭审理类型 Ⅱ犯罪行为人 ;而经过甄别之后被认定为属于较高级别的类型 Ⅰ犯罪行为人则移交给普通刑

事法庭审理。�ν{

新型冈卡卡法庭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坦白自己的罪行 ,对于主动坦白自己罪行的犯罪嫌疑人 ,可以从

轻处罚———将其所获刑期的一半转化为为社区服务。新型冈卡卡法庭采取公开审理方式 ,只对强奸犯罪

的审理除外。对于强奸犯罪案件 ,主要质证过程由当事方提供录像、证言等方式来进行。对于类型 Ⅲ犯罪

行为人只能判处经济赔偿 ,而对于类型 Ⅱ犯罪行为人可以判处最高 30 年的刑期。同时 ,新型冈卡卡法庭

有对妨碍或者威胁证人作证的行为人进行处罚的权力。据估计 ,如果完全展开 ,卢旺达全境估计会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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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00 个司法区 ,而其所涉及的法官人数大约超过 16 万人。�ν|

新型冈卡卡法庭所审理的被告享有如下三种对案件审理结果表达异议的权利 :反对权、上诉权以及复

查权。反对权发生在被告对自己的缺席判决结果表示不满的情况下 ,上诉权仅仅适用于属于类型 Ⅱ犯罪

行为人 ,复查权仅适用于同一起案件在不同审判阶段出现截然不同认定的极端情况。�ν}

四、冈卡卡法庭模式的运行实效与批判 :以国际刑法为视角

(一)冈卡卡法庭模式的运作实效

根据卢旺达政府的官方说法 ,新型冈卡卡法庭的设立主要满足如下几个目标 : (1) 揭示事实真相 ; (2)

加速种族屠杀一类侵犯人权犯罪的审理 ; (3) 消除复仇情绪 ; (4) 促进卢旺达国内种族和解 ,加强团结 ;

(5) 证明卢旺达有能力通过自身司法体系解决自己的问题。�ν∼那么 ,在目标任务期已经届满的今天 , �ου 上述

目标达成的效果如何呢 ?

对于种族屠杀的事实真相加以揭露是对种族屠杀犯罪审理必须要达成的目标。只有获知真相 ,才能

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进行。因此 ,是否获知事实真相就成为审理结果是否公正的前提条件。新型冈卡卡

法庭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且通过大幅度减刑等措施鼓励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坦白。由于

非洲国家普遍存在书面记载缺乏而重视口述历史的事实 ,因此当事人的指控与供述就成为获知事实真相

的最主要来源。但是 ,新型冈卡卡法庭在追寻事实真相的时候面对这样一种尴尬 ,即证人参与热情不高 ,

主动坦白自己罪行者往往更是避重就轻。导致证人拒绝参与庭审揭示事实真相的原因主要是其对自身安

全的担忧。有调查显示 ,新型冈卡卡法庭的证人遭遇了大量的威胁与恐吓 ,并缺乏基本的安全感。仅仅

2006 年下半年 ,就至少有 40 多名法庭证人被谋杀 ,或者谋杀未遂。因此 ,越来越多的卢旺达人选择沉默。

在一起有关 1994 年导致全家被烧死的种族灭绝案件当中 ,全村 400 多个家庭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作

证。�οϖ 而就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的情况而言 ,尽管存在立法上的鼓励 ,但从目前冈卡卡法庭所处理的坦白

个案来看 ,一个十分普遍的情况就是行为人避重就轻。据当地媒体报道 ,至今还没有一个人供述自己实施

过两起以上谋杀的情况出现。�οω至于受害人 ,出庭作证的情况更不乐观 ,强奸犯罪的受害人更是如此。在

某一地区 ,只有 10 %的受害人出席过新型冈卡卡法庭的庭审。�οξ

在没有确凿物证又没有充分相关证人、证言与供述的基础上运行的新型冈卡卡法庭无疑类似于一座

建立在流沙上的城堡 ,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这种前提上的否定与动摇对新型冈卡卡法庭的实效评价是

致命的。至于加快案件审理速度这一目标 ,新型冈卡卡法庭的实现效果也差强人意。虽然从 2000 年就开

始筹建 ,但截至 2004 年底 ,卢旺达全境大约 1 万个新型冈卡卡法庭当中只有大约 750 个开始运行 , �οψ到

2006 年中期 ,新型冈卡卡法庭才在全国开始大规模开展审判活动。而根据相关国际组织的统计 ,当时有

大约 80 万种族屠杀的嫌疑人还没有得到审判。2006 年底 ,卢旺达司法部长宣称新型冈卡卡法庭的预期

任务要在 2007 年底结束 ,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因为在 2007 年初 ,新型冈卡卡法庭仅仅审结了大约

4 万名罪犯 ,随着审理的展开 ,势必有越来越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发现。尽管存在官方的时限要求 ,但事实

证明在 2008 年 ,新型冈卡卡法庭仍然在运转 ,因为仍然有大约 1/ 6 的类型 Ⅲ犯罪嫌疑人以及大约 20 %的

类型 Ⅱ犯罪嫌疑人在等待审理。�οζ

虽然相比卢旺达国际罪犯法庭以及卢旺达国内的传统刑事司法体系 ,新型冈卡卡法庭的工作效率已

算极高 ,但这种所谓的“高效”伴随着巨大的副作用 ,而这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审理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

题。从某种意义而言 ,新型冈卡卡法庭的合法性是建构在其所具有的参与属性之上的。但是 ,现在的事实

是卢旺达人对于新型冈卡卡法庭的参与热情在逐步消减。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参与新型冈卡卡

法庭所导致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之外 ,还包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即关于很多新型冈卡卡法庭的法官

腐败传闻。�ο{这种担心不无根据。一方面卢旺达是一个除了贫穷什么都没有的国家 ,在全球 175 个主权国

家当中排名第 158 位 ; �ο| 另一方面 ,由于基层冈卡卡法庭负责对种族犯罪嫌疑人的甄别与分类 ,因此便有

嫌疑人向法官行贿 ,以确保自己不被归入到类型 Ⅰ犯罪行为人当中。另外 ,根据《组织法》的规定 ,新型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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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法庭的法官是不领薪资的 ,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其受贿的可能。虽然没有统计数字可以说明有多少法

官因为被发现受贿而离职 ,但类似的报道一直不断。而这种报道更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卢旺达民众对新

型冈卡卡法庭总体上的怀疑或者不信任。�ο} 由于新型冈卡卡法庭无法确保其审理建构在事实真相充分揭

露的基础之上 ,同时其本身的参与性与公信力都大打折扣 ,因此案件公正审理与种族和解等目标的达成受

到了直接影响。

(二)冈卡卡法庭模式与国际通行人权标准的冲突

作为严重侵犯人权犯罪的一种特殊处理模式 ,新型冈卡卡法庭遭遇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大赦国际等国

际人权机构的猛烈批判。�ο∼国际人权机构的矛头直指新型冈卡卡法庭的构成要素和运作方式 ,核心观点即

否定新型冈卡卡法庭本身的人权属性。在这些国际人权机构看来 ,新型冈卡卡法庭在具体程序设计方面

以保证审判效率为首要考量 ,而根本无法保障被告人享有诸如聘请律师、公开质证等基本刑事权利。卢旺

达政府认为那些批评新型冈卡卡法庭运作的人都是意识形态作祟 ,而国际人权机构在调查新型冈卡卡法

庭时也往往会遇到卢旺达地方政府的阻挠。�πυ 如果单纯地将新型冈卡卡法庭本身置于大赦国际等国际人

权机构的评价体系当中加以评判 ,那么得出上述结论似乎并不为过。但是 ,这种完全不考虑新型冈卡卡法

庭所处具体背景和环境的绝对意义上的评判是否适当 ? 有学者就指出 ,从根本上说 ,新型冈卡卡法庭的出

现所挑战的其实是一种对人权或者正义观点的话语霸权。�πϖ

基于新型冈卡卡法庭建构的法律基础及其运转模式 ,国际人权机构一直就其在执行刑事处罚过程当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高度关注甚至担心。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之所以这样说 ,理由有二 : (1) 尽

管是建立在传统冈卡卡法庭这种群众自治争端机构的基础之上 ,但从法理角度来看 ,新型冈卡卡法庭是卢

旺达国家立法机构依法设立并且具有与普通法庭类似职能的审理机构 ,负责审理种族屠杀这类严重的刑

事犯罪 ,因此其所具有的准司法机构色彩已不存在 ,而应该被视为一种司法机构 ; (2)新型冈卡卡法庭审理

过程与判决执行都是在卢旺达政府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并最终由政府执行 ,这就存在一种在没有基本程序

限制的情况下滥用刑罚的危险。新型冈卡卡法庭的法官在上任之前需要接受大约一周时间的密集培训 ,

但如此程度的培训用来应对种族谋杀等严重犯罪的审判明显不足。�πω另外 ,新型冈卡卡法庭法官的独立性

也受到严重的质疑。由于新型冈卡卡法庭位于特定的社群之内 ,加之卢旺达种族屠杀规模庞大 ,导致法官

很容易遇到与其个人发生某种关联的案件。�πξ更为重要的是 ,新型冈卡卡法庭不允许当事人聘请律师为自

己辩护 ,而仅仅为被告提供了自行辩护的机会。由于卢旺达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 ,对于法律的理解也

相当有限 ,因此自行辩护制度在现实中很难适用。�πψ

(三)冈卡卡法庭模式的内在矛盾

根据美国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冯 ·夏克教授的总结 ,目前国际通行的处理战争犯罪与国际侵犯人权犯

罪的模式根据“针对犯罪实行者的态度”以及“具体的应对机制”这两条主要标准的共同作用可以分为如下

四种类型 : (1)“熟视无睹型”,即不管犯罪行为人实施的是何种犯罪 ,犯罪的程度如何 ,一律进行大赦 ; (2)

“历史记录型”,即通过设立所谓“真相委员会”,将历史真相加以探求与记录 ,但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宽恕 ;

(3)“实际报应型”,即对犯罪行为人采取剥夺特定参与公权权利的惩罚 ,并将其作为实际刑罚的替代执行

形式 ; (4)“有罪必罚型”,即针对国际犯罪的行为人或者国家等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并且揭示事实真相。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以及 20 世纪末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罪

犯法庭基本上可以归为“有罪必罚型”。�πζ

卢旺达在种族屠杀后建构的新型冈卡卡法庭显然无法十分恰当地归入到上述任何一种类型之中。从

逻辑完备性的角度看 ,冯 ·夏克教授的总结对战争犯罪与国际侵犯人权犯罪的处理模式的划分已经穷尽

了所有逻辑上的可能 ,因此只能将新型冈卡卡法庭视为一种杂糅了“历史记录型”与“有罪必罚型”的综合

体。从这个意义而言 ,其应该算是国际刑法话语体系的一个“创新”。但是 ,笔者认为 ,这种所谓的“创新”

其实只是一种假象。准确地说 ,导致包括国际社会在内围绕新型冈卡卡法庭毁誉的争辩在很大程度上并

没有建立在同一个对话平台的基础之上 ,而这个对话平台就是对新型冈卡卡法庭法律性质的认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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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型冈卡卡法庭进行定性 ,即其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司法机构还是一个准司法机构 ,抑或是一个群众组

织 ? 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冈卡卡法庭模式属于一种暴民政治 ,即以牺牲当事人合法权利为代价求得迅速

且廉价地完成大规模的案件审理任务。�π{卢旺达政府则将新型冈卡卡法庭视为是一种社区性质的准司法

机构。�π| 但是 ,更多的学者认为 ,尽管可以发现传统冈卡卡法庭的影子 ,但新型冈卡卡法庭是一种成文法构

建的产物 ,因此应该被视为司法机构。�π} 之所以对新型冈卡卡法庭的性质无法准确认定 ,其原因就在于其

所承载的主要职能 ,即惩戒与和解从根本意义而言是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 ,而卢旺达在设计新型冈卡卡法

庭的时候不仅无视这种前提内容的矛盾冲突 ,而且在具体程序规则的设计上仅仅以尽快解决案件沉积为

唯一要务 ,没有或者很少关心其运行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 ,从而实质剥夺了新型冈卡卡法庭本身

的合法性。而这种一厢情愿的尝试由于违背了人权与法律的基本原则 ,因此只能被视为一个怪胎 ,而非某

种具有国际刑法价值的崭新话语。

现行国际刑法理论的建构前提有二 :其一 ,强调对于国际刑事犯罪实施者“个人责任”的认定 ;其二 ,国

际刑事责任的认定过程必须符合所谓“国际通行”的人权标准。但是 ,建立在上述二元前提下的现行国际

刑事犯罪处理机制却在面对卢旺达种族屠杀时完全失效。在卢旺达种族屠杀问题的处理上 ,如何确保对

于数以万计的国际犯罪行为人进行及时、全面的刑事责任认定 ,同时又保证这些行为人享有符合“国际人

权”标准的刑事审判权利就成为摆在国际刑法学界面前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两难选择。

五、结论

卢旺达种族屠杀发生后 ,卢旺达成为国际刑法理论的试验场 ,而新型冈卡卡法庭作为尝试之一无论从

实践效果还是从理论自足的角度都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冈卡卡法庭模式的失败固然存在特定情境因素

的影响 ,但从根本而言 ,则是现行国际刑法理论的失败。

注释 :

①See Howard Ball ,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 The Twentiet h - Century Experience ,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9 ,

pp . 164 - 166.

②在学术界看来 ,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此次卢旺达所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显得尤为突兀 :屠杀规模、屠杀速度、作

为种族暴力表现形式的大规模强奸以及普通民众在相关犯罪中的参与程度等。See Erin Daly , Between Punitive and Reconst ructive J us2

tice : The Gacaca Court s in Rwanda , 34 N. Y. U. J . Int’l L . & Pol . 355 , 2002. 据卢旺达政府事后估计 ,在 1994 年种族屠杀事件中应当承

担相应责任的犯罪嫌疑人人数约为 76 万。See Jacques Fierens , Gacaca Court s : Between Fantasy and Reality , 3 J . Int’l Crim. J ust . 896 ,

2005. 除大规模屠杀之外 ,根据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调查与统计 ,在 1994 年卢旺达种族屠杀期间卢旺达国内发生的侵犯人权犯罪还包括有

系统的强奸以及针对特别族裔拥有财产的劫掠 ,针对图西族女性实施强奸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其怀孕并且生育胡图族婴儿。对此 ,联合国特

派团的报告曾指出 ,在卢旺达种族屠杀期间“强奸是作为一种原则存在的 ,绝少例外”。See Christine M. Venter , Eliminating Fear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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